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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攜手創建新中國，
不僅使中國國力不斷強大，而且令國家擁有與
世界強國平視的實力，這一切的非凡成就要歸
功於中國共產黨一直未忘初心，牢記使命，說
到就是做到「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和發展思
想！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基礎上，從建黨起一路走來百折不撓、披荊斬棘，今天的
中國在實踐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已成功確立了備受世人推崇和
認可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建黨百年期間，中國共
產黨緊密團結了全國人民並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把
國家從一窮二白建成了現代化的小康社會，使老百姓人人安居
樂業。要知道一百年來，中國從遭受列強入侵、落後挨打、積
貧積弱到如今由中國共產黨帶領國民擺脫貧困，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
大飛躍。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發展過程中應對每一次風險挑戰，與
其非凡務實、長遠眼光和精心規劃密不可分。道路決定命運，
特區政府理應要充分學習和全面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藉着
去年國家為香港制定和推出香港國安法，以及今年通過的宣誓
條例和完善選舉制度法案等，使香港社會在日漸回復安穩的勢
頭下，決心檢討並改革現有公務員制度，真正落實行政主導以
解決香港的一系列問題。為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筆者認同
「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但是短中期解決措施是需要輸入適量
的海外勞工以興建公營房屋、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研究釋
放新界的棕地。為解決「一鐵獨大」的問題，筆者建議特區政
府應研究邀請擁有足夠經驗的國內外鐵路公司投標，以避免港
鐵公司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無論由鐵路規劃、興建、驗收、
營運管理和保養維修等都參與其中。

香港未來發展生機處處，除可積極與中央、廣東省及其他省
市政府互補合作以服務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外，香港也可在「一帶一路」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的合作框架內，發揮自身在金融融資、法律調解等專業
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優勢，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為中國共產
黨下一個百年目標而團結奮鬥，為實現中國夢的新征程而成為
全國示範城市。

追究港大學生會評議會責任 鏟除煽恐惡勢力
在全城痛斥恐襲暴行、痛心無辜「七一」刺警案警員之

際，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竟然將恐襲者英雄化，歌頌恐襲行

動，蓄意推動恐怖主義，要將香港推向恐怖主義漩渦，必

須嚴厲譴責！港大學生會包藏「港獨」禍心，多年來濫用

學生會資源及平台煽暴播「獨」，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現在

鼓動恐襲行為，絕非偶然。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向恐怖

分子「致敬」的議案，是在挑戰法治底線，執法機構有責

任根據香港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例》的相關規定，展開

調查，追究刑事責任。港大校方應嚴正處理事件，堅決鏟

除盤踞在大學校園內的煽暴煽恐惡勢力！

黃若虹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七一」刺警案發生後，有人在網上將刺警後
自殺身亡的兇徒梁健輝封為「烈士」，甚至有家
長帶同子女到銅鑼灣案發現場向兇徒「獻花」，
令人不齒和憤慨。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日前竟
然通過動議，向殺警兇徒表示「深切哀悼」，激
發公憤。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是港大學生組織中最
高決策機構，竟然在全城痛斥恐襲暴行、痛心無
辜警員受傷之際，以所謂「悼念動議」、「默哀
活動」、社交媒體張貼圖文等手段，將恐襲者英
雄化，歌頌恐襲行動，顯然是蓄意推動恐怖主
義，煽動公眾參與恐怖活動，要將香港推向恐怖

主義漩渦，必須予以嚴厲譴責！

美化兇徒挑戰法治底線
恐怖主義是文明社會的公敵，不管是什麼國

家、什麼制度，對宣揚恐怖主義都是「零容
忍」。禁止褒揚恐怖行為及暴力行為，是國際通
行的標準。港大學生會雖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就
今次事件向全港市民及同學道歉，但港大學生會
評議會通過向恐怖分子「致敬」的議案，將殺警
兇徒「英雄化」，這不僅極不道德，更是在挑戰
法治底線。香港國安法明文禁止煽動恐怖主義，
執法機構有責任根據香港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
例》的相關規定展開調查，追究該組織刑事責

任。為保護學生利益，為維護法治和社會安寧，
港大校方應嚴正處理事件，該取締的取締，該開
除的開除，要藉此機會徹底鏟除仍然盤踞在大學
校園內的煽暴煽恐惡勢力！

必須看到的是，港大學生會成為「港獨」禍
心，多年來濫用學生會資源及平台煽暴播
「獨」，惡行罄竹難書。2014年，港大學生會
積極投入非法「佔中」，並出版《香港民族
論》，為自己的「港獨」行徑進行理論鋪墊，
毒害一大批年輕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更
抹黑「一國兩制」及大學國安教育，多次播放
「港獨」電影，以「學術自由」、「言論自

由」作包裝在校園內觸碰國家安全紅線。港大
學生會評議會現在鼓動恐襲行為，絕非偶然，
必須依法處置，以儆效尤。

防止黑暴「港獨」死灰復燃
警方日前瓦解一個圖謀策劃恐襲的「港獨」組

織「光城者」，被捕者包括6名中學生、中學教
職員，金主更是浸大管理層職員。連同今次港大
學生會評議會事件，大學校方和社會各界需高度
警惕恐怖威脅仍在，必須採取切實行動防止黑暴
「港獨」在校園死灰復燃，借香港學生推動恐怖
主義，保護香港得來不易的社會穩定。

7 月1日梁健輝「孤狼」襲警事件，
餘波蕩漾。7月7日我母校的師弟妹們以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名義通過決
議來美化梁的暴力，又在開會前默哀一
分鐘，其行為令人髮指。據學生會校園
電視報道，當日有30人投贊成票， 0票
反對，2票棄權。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是學生會日常運作的最高權力機構，有
40名成員，其中包括現屆會長，部分幹
事會成員及上任會長。今次事件中，有
10名同學沒有出席，風波鬧大後，亦有
3個學生會轄下聯會（文化、學社、體
育）發表聲明，以「誤解」作推搪並表
示日後會堅守「政治中立」。7月9日凌
晨，學生會幹事會在會長郭永皓帶領下
致歉並作總辭。

7月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的行
為根本是在美化暴力，宣揚恐怖主
義，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7條。該
條內容是：「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

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
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
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
罰金。」

筆者認為執法部門理應介入，因為評
議會（包括了現屆會長）已涉嫌觸犯香
港國安法第27條的罪行。若此事被訴諸
法庭，「致歉」和「總辭」只能成為求
情理由，不是脫罪理由。幹事會和評議
會是學生會內兩個組織，幹事會不能代
表評議會，反之亦然。學生會轄下的3
個聯會組織已發聲明割席，但其他系會
及屬會代表（尤其有份出席的32位同
學）仍然未表態。港大校方理應追究當
晚32位同學，並應啟動紀律程序，不排
除取消學籍。香港政研會整理評議會成
員名單，提醒各界日後避免聘請這些畢
業生。事後便有同學主動接觸香港政研
會澄清責任，可見名單的威力。筆者呼

籲這 40個同學逐一公開表
態，表示歉意，否則商界
理應按圖索驥，日後不會
聘用這名單上的任何同學。

在大是大非前，沒有所謂「政治中
立」。孤狼恐襲，傷及無辜，是對全
香港的嚴重威脅，根本不是一般政治
爭議，和「政治中立」不相干。學生
會轄下的3個聯會發表一個「政治中
立」聲明，根本是混淆視聽，妄圖避開
譴責暴力和恐怖主義。這樣的畢業生日
後進入社會，只會對其所屬企業造成危
害。

「孤狼」恐襲是社會毒瘤，西方社會
經驗證明，越開放社會越難根治「孤
狼」。香港若不嚴懲「宣揚恐怖主義」
行為，便會出現更多「孤狼」，對香港
社會構成莫大威脅。2019年的經驗證
明，不能養虎為患，否則黑暴只會得寸
進尺，不斷挑戰社會底線。

港大學生會美化暴力 挑戰國安法
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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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強 自由黨副主席

近日，國內外軍事愛好者，都相當關注在江南造船廠建造的
中國003型航空母艦的進展。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又公布
「東風—41」型洲際彈道導彈的性能數據，其射程達14,000公
里、可運載多彈頭，命中圓周誤差為100米，但彈徑只有16米
多、總重60公噸。這反映該導彈的性能，足與世界最先進同類
武器比肩，同時更妥善地控制其體量，達至威力不減，在戰略
與戰術機動性突出之間做到了良好平衡。一時間，中國戰略、
準戰略武器的技術及性能水平，因為又上新台階，引起國際媒
體討論。

與此同時，美國高官因為「發現」甘肅省的神秘大型建設而
「關注」中國大規模部署戰略武器的問題。筆者對於美方的動
機不感興趣，美國三軍核彈頭及載具的數量，是中、英、法諸
國總數的十多倍，美軍又在世界各地廣設數百個軍事基地、牢
牢控制了全球重要關鍵通道。因此，無論從戰略還是戰術打擊
能力論之，華府實在沒有和北京談軍控的條件。單論引起軍控
話題的事件，筆者就抱持深度懷疑。而事實上，所謂甘肅省
「發射井」神秘大型建設，內地《參考消息》已報道澄清，該
處只是風力發電場工地。美國媒體再度造謠生事，報道假新聞
假消息，唯恐天下不亂。

須知道，中國西南群山環抱，如須加建導彈發射井，棄雲、
貴、川，而就甘、陝，實在讓人狐疑。退一萬步講，即便要在
西北建設發射井，也不應該選擇地貌、天候變幻莫測的荒漠。

說回003型航母，它的順利開建反映中國進一步掌握相關技
術。該艦裝備三條電磁彈射器，比美軍主力尼米茲級上的蒸汽
彈射器高效得多，而與美國最新的福特級比肩。據信003型航
母仍由蒸汽鍋爐推動，總體而言與美軍已退役的「小鷹號」同
級，接下來，中國就要研製核動力航母了。

眼前中、美海軍最大差距，並不在於航母本身，而是艦載機
的代差。003型航母的艦載機，仍是遼寧、山東艦所用J-15的
改型，仍是第3代、或3.5代戰機，與美、英、澳、日等國所用
的F-35B/C，在航電、隱形性能及協同作戰等領域差距甚大，
相關短板或者要待下一型航母服役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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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楨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7月1日是風華正茂的中國共產黨百年
華誕，包括香港在內的全中國一片喜慶祥
和，偏偏有人在港策動「孤狼式」恐
襲，刺傷警察。香港回歸已經24載，但
要做到真正的文化回歸、人心回歸殊為
不易。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引
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愛國者治
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
則，不是任何人都可掌權治港，不能所
託非人，是國際基本政治倫理，高度自
治亦需要與高度放心結合。這句話顯得
擲地有聲，凸顯本港要實現「愛國者治
港」仍然任重道遠，只有踐行中央治港
政策，才是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

黨慶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向世界
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
的創立者、實踐者和維護者，將繼續堅
持「一國兩制」初心，並繼續完善「一
國兩制」制度體系，繼續為人類文明發
展作出貢獻。

回歸24年的歷程充分說明，香港每次
在政治、經濟遇上困難的時候，中央都
出手不斷完善治港政策，豐富「一國兩
制」的實踐，為「一國兩制」保駕護
航。相反，西方反華勢力、攬炒派只會
出來搞破壞，還動輒反過來批評中央破
壞「一國兩制」，這恰恰才是對香港穩
定繁榮的最大干擾和破壞。前年西方反
華勢力與本港攬炒派策動的修例風波，

大家仍然歷歷在目，最終
也是中央出手訂立香港國
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為本港撥亂反正。

中國共產黨經歷百年奮鬥，帶領14億
中國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以充滿
自信的態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建
設現代化強國砥礪前行。在這個時候，
香港一部分人仍然崇洋媚外，實施以西
方的所謂「民主、自由」的價值標準來
強加於中國身上，顯得與祖國大發展的
局面格格不入。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的掌舵者必須是堅定的愛國
者，必須盡速撲滅反中亂港勢力，才能
令香港發展翻開新的篇章。

建黨百年 初心不改助港展新篇
吳承海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港區佛山市政協委員

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一周年，堵塞了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止暴制亂，
撥亂反正，社會逐漸恢復穩定和秩序，
市民重回安寧生活。中央主導香港完善
選舉制度，堅定實踐「愛國者治港」的
方針，香港由亂轉治，邁進一個改革的
新時代。但是，反中亂港分子死心不
息，在「七一」回歸紀念日，竟然策劃
實施「孤狼式」恐襲的恐怖違法活動，
公然挑戰法律和執法者的權威，嚴重破
壞香港的法治和社會安寧，觸碰香港國
安法的紅線，他們的奸計是絕對不會得
逞的。

制定香港國安法，就是要堅定不移並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防範、制止和
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等犯罪，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香

港居民的合法權益。
西方反華勢力不斷對香港進行滲透破

壞，反對派政客和團體勾結外國或境外
勢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權幌子煽動鼓吹
「港獨」和暴力，荼毒年輕人，意圖攬
炒香港。誠如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指出，
反中亂港勢力仍未完全死心，個別極端
分子仍一意孤行，甚至製造「孤狼式」
恐襲，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竟然明目張膽
美化暴力行為，有團體或個人「披着法
律專業的外衣」，從事亂港活動，同時
有外部勢力肆意干預香港事務，說明全
面落實好香港國安法，任重道遠，社會
各界應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局面，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此外，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
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根本前提。他引述國家主
席習近平表示，香港要由愛國者治理，
不是任何人都可掌權治港，絕不能所託

非人，放眼世界亦是基本
的政治倫理。維護國家安
全是特區每一名管治、司
法及執法人員要履行的職責，與政治中
立無關，與維護司法制度不矛盾，與維
護香港法治精神、公眾利益一致，任何
人沒有任何藉口不作為或亂作為。

西方國家都有實施國安法，更是密不
透風，然而西方國家經常為反中亂港分
子撐腰，惡意批評香港國安法，粗暴干
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必須予以嚴厲譴
責，外國要馬上停止一切非法及不公義
的行為活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或團體都必
須守法，絕不容許分裂祖國，顛覆國家政
權，實施恐怖活動和危害國家安全。香港
廣大市民應團結一致，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警隊嚴正執法，法院公正行使
司法權，「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國安法利劍高懸香港由亂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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